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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国浩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４Ａ３２１

号）。 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

来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

在阅读下文的相关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附注以及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对发行人的历史财务数据的注释。

一、发行人经审计的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摘要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８３７，７９５．９８ ３，９９０，２９７．９７ １，３５２，２３３．６０

货币资金

２，０４３，８７８．０４ １，５０６，１６８．９２ ６７５，６１０．２３

存货

１，４２６，０７８．７８ １，１４５，２９０．４１ ９１，７９１．８３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６８４，８８４．９３ ５，７３１，６５２．９３ ９３９，５１１．９８

资产总计

１０，５２２，６８０．９１ ９，７２１，９５０．９０ ２，２９１，７４５．５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４０４，５３３．３３ ４，７９２，８１９．３４ １，１７６，４２６．０１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４７２，２４６．５０ ２，３３０，６１５．０１ ４３７，６８５．９２

负债合计

７，８７６，７７９．８３ ７，１２３，４３４．３５ １，６１４，１１１．９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６４５，９０１．０７ ２，５９８，５１６．５５ ６７７，６３３．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８３，７４３．５７ １，０１４，６７９．６９ ２８７，２６９．１９

（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合并利润表摘要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５，０９９，４９８．０８ ６，８９７，４７１．４９ １，４１５，９２８．６２

营业成本

１２，３７５，４１０．６０ ５，５５３，８７８．０２ １，０９１，７９２．９７

营业利润

１３３，６１１．８１ １９１，４５７．８５ ８４，４６１．４３

利润总额

２４３，６７２．４８ １，５１６，４３１．６０ １３６，００２．７０

净利润

１９０，０８６．４７ １，４３２，１５２．５９ １１４，４１０．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８，１８０．５３ ６９５，８７０．０９ ３５，９９９．０９

（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合并现金流量表摘要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０３４，６８７．９８ ７，２５６，０１１．０３ １，５１２，０２３．６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３，７６７，８２１．７７ ６，３２５，１７５．１６ １，３１３，７３９．４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６６，８６６．２１ ９３０，８３５．８７ １９８，２８４．１７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２，７５５．６８ ２，４６０．０９ ９７，６６５．１６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３６４，４００．９０ １，０７１，６６１．３３ ２８２，７６６．６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８１，６４５．２２ －１，０６９，２０１．２４ －１８５，１０１．４９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８１，９７２．８９ １，９３２，５４２．９７ ８０５，８１６．８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２５，２２９．１３ １，０１８，１７７．２７ ３５７，９９８．７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６，７４３．７６ ９１４，３６５．７０ ４４７，８１８．０８

四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１８，１２８．６７ ８０７，２８３．７８ ４６０，９２６．１０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２，００１，０２２．６８ １，４８２，８９４．００ ６７５，６１０．２３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行了可转股债券，

转股期限为

５

年，规模为

１８．９７

亿港元。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发行了总额

１０

亿元人民币的

２０１１

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该债券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于第

５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存续

期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６．４０％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发行了总额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该中期票据期限为

３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５．３０％

，注册额度为

３０

亿元人民币。

除上述债券、中期票据以外，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已发行尚未兑付或逾

期未兑付的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及短期融资券。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的用途

一、募集资金总量及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１２

亿元，拟全部用于

７

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具体使用计划如下表：

单位：亿元

序号 项 目 内 容 总投资额 发行人投资比例 发行人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１

浙江吉利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０

万套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项目

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６ ０．５０

２

宁波丰沃涡轮增压系统有限公司年产

１５０

万台涡轮增压器

项目

２．５０ ９０．００％ ２．２５ １．００

３

湖南吉盛国际动力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年产

２０

万台自动变速

器项目

５．００ ５０．３０％ ２．５２ １．００

４

湖南罗佑发动机部件有限公司发动机配套项目

７．９８ ５０．３０％ ４．０１ ２．００

５

中嘉汽车制造

（

成都

）

有限公司乘用车零部件项目

６．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９ ２．００

６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帝豪轿车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７．０４ ９０．００％ ６．３４ ２．５０

７

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年产自由舰全球鹰轿车

１０

万辆和帝豪轿车

２

万辆扩能技术改造项目

９．１４ ９０．００％ ８．２３ ３．００

合 计

４０．０１ — ３１．７０ １２．００

二、募集资金用途基本情况

（一）浙江吉利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０

万套汽车零部件及配件项目

该项目已取得杭州市萧山区发展计划局

０１０９１１０６１０４０３２５１８０５５

号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项目总

投资

１３

，

６００

万元，项目法人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浙江吉利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二）宁波丰沃涡轮增压系统有限公司年产

１５０

万台涡轮增压器项目

该项目已取得宁波杭州湾新区经济发展和行政审批局甬新经行备［

２０１１

］

２２

号企业项目备案登记表。

项目总投资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项目法人为发行人子公司宁波丰沃涡轮增压系统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９０％

。

（三）湖南吉盛国际动力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年产

２０

万台自动变速器项目

该项目已经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湖南吉盛国际动力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年产

２０

万台自动变

速器项目核准的批复》（湘发改工［

２０１０

］

５９８

号）核准。 项目总投资

４９

，

９９８．６５

万元，项目法人为发行人子公

司湖南吉盛国际动力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５０．３０％

。

（四）湖南罗佑发动机部件有限公司发动机配套项目

该项目已经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发动机配套项目备案的通

知》（湘发改工［

２０１０

］

１０３

号）备案。 后经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发动机配套项目变更项目业主单位的通知》（湘发改工［

２０１２

］

５５

号），项目业主变更为湖南罗佑发动机部

件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７９

，

８００

万元，项目法人为发行人子公司湖南罗佑发动机部件有限公司，发行人持

股比例为

５０．３０％

。

（五）中嘉汽车制造（成都）有限公司乘用车零部件项目

该项目已经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川投资备 ［

５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６１６０１

］

００３１

号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备案。 项目总投资

６９

，

９３６．９７

万元，项目法人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中嘉汽车制造（成都）有限公司。

（六）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帝豪轿车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已经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浙江吉利美日汽车有限公司帝豪轿车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核准的批复》（甬发改审批［

２０１０

］

４４２

号）核准。 项目总投资

７０

，

４３４

万元，项目法人为发行人子公司浙江

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９０％

。

（七）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年产自由舰全球鹰轿车

１０

万辆和帝豪轿车

２

万辆扩能技术改

造项目

该项目已经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年产自由舰全球鹰轿

车

１０

万辆和帝豪轿车

２

万辆扩能技术改造项目核准的批复》（甘发改产业［

２０１０

］

１７５３

号）核准。项目总投资

９１

，

４４５

万元，项目法人为发行人子公司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９０％

。

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发行人将以合法、合规、追求效益、防范风险为原则合理使用募集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及管理的公开、

透明和规范。 发行人将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第一，公司制定了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并将对募集资金实行集中管理和统一调配。本期债券的募集

资金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资项目安排使用，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投

资项目将根据工程进度情况和项目资金预算情况统一纳入公司的年度投资计划中进行管理。使用募集资

金的各子公司或单位将定期向集团公司报送项目工程进度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将安排相关部门具

体负责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总体调度和安排，对募集资金支付情况建立详细的台账管理并及时做好相关

会计记录，并将不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核实，确保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同时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将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查。

第二，保持公司资产的流动性。 公司将加强日常经营的监控，确保公司的财务流动性，增强公司主营

业务现金流对偿付本期债券的支持，为本期债券投资者按期获得偿付资金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加强现金流动性管理。 公司将在充分分析未来资金流动状况的基础上设定其他筹资金额和期

限，以达到在金额和期限上的匹配，控制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

第四，严格控制成本，降本增效。 公司将继续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对所属成员单位财务的集约管

理，改善资产质量，优化负债结构，特别是保证流动资产的及时变现能力。

第十四条 偿债保障措施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其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汽车及零部件销售业务回笼的资金以及本期

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收益。 公司已经针对本期债券的后续偿付做出了专门的人员和财务安排，同时

公司稳定的现金流和优质可变现资产更是为本期债券偿还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

（一）本期债券偿债计划概况

本期债券拟发行总额

１２

亿元，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五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将在资本支出项目上始终贯彻量入为出的

原则，严格遵守公司的投资决策管理规定和审批程序。

同时，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明确部门和人员职责、设计工

作流程、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以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二）设立偿债资金专户

为了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发行人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开立本期债券偿债资金专户，专门用于归集本期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三）偿债计划的人员及工作安排

自本期债券发行起，发行人将安排专门人员组成工作小组负责管理还本付息工作。

自成立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偿付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

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债券利息及本金偿付

办法和偿付计划，建立预警机制和应急办法，保障本期债券的安全兑付。

（四）偿债计划的财务安排

针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债券自身的特征、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特点，发行人将进行统一的内

部资金规划，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控制财务风险，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并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本期债券的本息将由发行人通过债券托管机构支付，偿债资金将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

金收入。

二、偿债保证制度安排

本期债券设置了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三、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一）发行人较强的经营实力是债券本息按时偿付的坚实基础

发行人是我国最大的民营汽车制造企业之一，已连续

７

年进入中国汽车销售十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发行

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４１５

，

９２８．６２

万元、

６

，

８９７

，

４７１．４９

万元和

１５

，

０９９

，

４９８．０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１４

，

４１０．１８

万元、

１

，

４３２

，

１５２．５９

万元和

１９０

，

０８６．４７

万元。发行人主营业务规模较大且保持快速增长，盈利水平可观。此

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９８

，

２８４．１７

万元、

９３０

，

８３５．８７

万元和

１

，

２６６

，

８６６．２１

万元，公司现金流量充足且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发行人资产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强，经营状况

良好，其较强的经营实力是本期债券按时偿付的基础。

（二）成功并购沃尔沃使得发行人抗风险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进一步保障。

自

２０１０

年发行人以较低成本成功并购沃尔沃起， 发行人就一直高度重视并购后的整合和合作问题，

通过成立“沃尔沃

－

吉利对话与合作委员会”加强沟通和合作，实现了吉利和沃尔沃汽车公司之间的协同

效应，有效避免了后续整合及经营风险，已成为近年来一个经典并购案例和合作成功范例，受到中国政府

和瑞典政府的一致高度认可。 目前，沃尔沃经营业绩已持续增长，核心竞争力得以进一步增强。 其中

２０１０

年沃尔沃当年并购后就实现扭亏为盈，全年实现利润

３．２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沃尔沃业绩增长更为迅猛，

２０１１

年沃尔沃共销售旗下品牌车辆共计

４３９

，

７２６

辆， 较

２０１０

增长

１８．１０％

， 是全球豪华品牌增长幅度最大的品

牌。 在合并沃尔沃经营业绩后，

２０１１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

，

０９９

，

４９８．０８

万元，根据全球企业营业收

入排名，发行人入围世界企业

５００

强，成为我国首家闯入世界

５００

强的民营汽车企业。 可见，成功并购沃尔

沃大大增强了发行人的资本实力和经营性现金流入。 随着沃尔沃国产项目的逐渐实施和陆续投产，发行

人产能规模和生产效率会进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将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进一步保

障。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收益是债券本息偿付资金的重要来源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入建设项目包括浙江吉利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０

万套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项目、宁波丰沃涡轮增压系统有限公司年产

１５０

万台涡轮增压器项目、湖南吉盛国际动力传动系统有限公

司年产

２０

万台自动变速器项目等共

７

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项目建设均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项目建成

投产后将有效提升公司汽车以及零部件生产能力，增强发行人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将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入，能显著增加发行人的经济效益，为发

行人带来稳定的未来收益，将为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偿付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另外，发行人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

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畅运作，以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能产生预期收益，为

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稳定的收入和现金流保证。

（四）良好的资产变现能力是本期债券按时偿付的切实保障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已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持有其

５０．０３％

的股份，

合计

３

，

７５１

，

１５９

，

０００

股。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５

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前

６０

日股票均价计算，发行人所持该公

司股权市值为

９８．２８

亿港元，如果出现经济环境变化或其他不可预见因素，发行人可通过在二级市场变现

部分股权获取资金，以保障本期债券的按时还本付息。

同时，发行人财务政策稳健，注重资产流动性管理，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总计

４

，

８３７

，

７９５．９８

万元，占总资产比例为

４５．８１％

，流动资产比例较高，其中货币资金达

２

，

０４３

，

８７８．０４

万元，必要时可通过变

现部分流动资产来补充偿债资金。 良好的资产变现能力是本期债券按时偿付的切实保障。

（五）畅通的外部融资渠道是债券本息按时偿付的有力支持

发行人拥有很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具有股权融资渠道的便利。 同时，发行人与各商业银行建立了长

期、稳固、良好的合作关系，间接融资渠道通畅。发行人具有良好的资信，历年的到期贷款偿付率和到期利

息偿付率均为

１００％

，无任何逾期贷款。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发行人集团本部在各大银行共获得综合授信额

度

２５４．８７

亿元，已使用

１８４．３４

亿元，尚未使用额度为

７０．５３

亿元。 即使在本期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

周转问题，发行人也可以通过银行拆借资金予以解决。 发行人优良的资信和较强的融资能力进一步保障

了本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为本期债券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增强了发行人的财务弹性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当发行人对本期债券付息或兑付发生临时资金流动性不足时，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将根据发行人的申请， 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该行内部信贷政策及规章制度允许的情形

下，在每个付息日或兑付日前

５

个工作日向发行人提供期限为一年、金额不低于当年应付债券本息的流动

资金贷款（具体金额依据每次付息和兑付的资金缺口为准），用于解决本期债券偿付本息暂时资金流动性

不足。

第十五条 风险与对策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认真考虑下述风险因素：

一、风险

（一）与本期债券有关的风险

１

、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 由于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且期限较长，可能跨越多个经济周期，

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投资者面临债券价格变动的不确定性。

２

、偿付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可能会受到国家政策法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影响。如

果发行人经营状况下滑或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将可能导致发行人本期债券不能如期足额兑付，对投资者

到期收回本息构成影响。

３

、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 发行人将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

申请。 但由于具体上市审批或核准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发行人目前无法保证本期

债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在相关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交易，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

的交易。

（二）与行业相关的风险

１

、行业政策和经营环境变动风险

发行人所在的汽车行业面临以下风险：排放标准提高；行业竞争加剧；价格战持续不休；消费税率的

增加；交通约束；以及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控，如牌照办理、限制行驶区域、车辆购置

税、养路费、产品增值税、销售税、补贴及限价政策。

２

、行业内竞争风险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汽车行业产能迅速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汽车和汽车零

部件行业的关税逐渐降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汽车关税降至

２５％

。 同时我国政府放宽了外商投资汽车行业的

审批权限，取消了相关限制措施，外资、合资厂商纷纷扩大产能，存在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随着行业内竞

争的加剧，各汽车生产厂家纷纷扩大产量，争取有利的竞争地位，从产品、价格、营销、质量、成本等多方面

进行全方位竞争。 目前国内以吉利、奇瑞为代表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已在短期内在经济性轿车市场占据

优势地位，但受到外资、合资品牌的冲击较大，竞争较为激烈。市场竞争的加剧，将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产

生影响。

３

、市场风险

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汽车生产厂家单一产品系列化已成必然趋势，乘用车市场竞争越来越

充分；靠单一产品提升企业销售总量越来越难，通过增加产品的数量提升企业销售总量越来越重要；产业

竞争格局远未稳定，二、三级区域市场显示出发展活力，汽车出口持续超高速增长存在潜在威胁，这都需

要汽车厂家提早做出预案。随着前几年汽车行业新建扩建项目陆续投产，汽车产能释放的规模持续扩大，

潜在产能过剩将变成现实，总量过剩的苗头和部分车型供不应求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突出。

（三）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

１

、公司治理风险

发行人近年来生产经营规模迅速扩张，公司的组织、财务及生产管理的难度加大。由于汽车产业的良

好发展态势，行业内高端人才受到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公司可能面临才流失的现象。虽然公司不

断完善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但仍面临着管理难度和风险控制难度加大、人力资源不足等困难。

２

、原材料价格波动及供应风险

发行人用于制造汽车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各种等级的钢材、铝材、油漆、稀释剂等化学制品，用于制造

汽车零部件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金属件、化工件和电子器件等。 主要基本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价格受到上游

原材料及自然资源的价格波动影响。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铁矿石、石油、橡胶、有色金属等上游原材料

均经历了价格大幅度波动，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已逐渐向汽车整车制造业等下游企业延伸。 随着产能的

逐渐扩大，上述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可能提高发行人的生产成本，影响其盈利水平。

３

、项目建设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获得有权部门的批准，并在技术、环保、市场前景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

证。但是由于汽车项目建设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项目建设能否按计划完成、能否如期达产、项目产品质量

和市场销售能否达到预期等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发行人的经营效益和未来发展造成影响。

二、对策

（一）与本期债券有关风险的对策

１

、利率风险的对策

在设计本期债券的发行方案时，发行人考虑了债券存续期内可能存在的利率风险，通过在期限设计

中附加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并合理确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能够保证投资

人获得长期合理的投资收益。 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交易流

通，以提高本期债券的流动性，分散利率风险。

２

、偿付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目前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量充足，其自身现金流可以满足本期债券本息偿付的要求。发行人

将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加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渠道的管理，严格控制资本支出，注重资本

结构的管理，将财务杠杆控制在合理水平，确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为本期债券按时足额兑付提供资金保

证，尽可能地降低本期债券的兑付风险。

３

、流动性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推进本期债券的交易流通申请工作，为投资者拓宽债券转让的渠道。 主承销商

和其他承销商也将尽职推进本期债券交易的进行。另外，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企业债券流通和交易的条

件也会随之改善，未来的流动性风险将会有所降低。

（二）与行业相关风险的对策

１

、行业政策和经营环境变动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积极收集汽车产业相关政策与信息，争取及时准确地掌握行业及市场的发展动态，并相应制

订了详细应对策略，如早在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发行人就全面进入战略转型期，积极向“造最安全、最节能、最环保

的好车”进行战略转变，施行“技术领先”、“品牌创新”、“以客户为中心”、“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等战略。

发行人的战略转型与国家支持汽车民族品牌走自主创新发展道路政策不谋而合，成功把握了发展机遇。

同时，发行人积极通过研发等手段，调整产品结构，改善产品性能，以满足产品生产标准及市场的需

求，降低产业政策和经营环境变动对公司经营和盈利造成的不利影响，如发行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推出的熊

猫车型率先入选国家第一批节能车型目录。此外，发行人还在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项目、自动变

速器开发和汽车整车主被动安全等关键技术方面实现新的突破，这些有助于发行人积极把握产业政策带

来的发展机遇，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２

、行业内竞争风险的对策

随着国内汽车消费市场的发展，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性降低，转而对汽车的性能、安全、外观和油耗

等因素提出更高要求。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发行人在产品结构方面进行调整，全球鹰、帝豪、英伦三个新品

牌已迅速开拓市场，产品档次从最低端的经济型轿车向功能齐全、经济耐用的中端轿车进发。根据发行人

制定的五年工作计划，发行人把核心竞争力从成本优势转向为技术优势，构建集团未来发展的平台战略，

以造出更加环保、更加节能、更加安全的好车为目标，以更高档次、更佳品质的自主创新产品角逐汽车市

场。

３

、市场风险对策

发行人将通过成本控制、加强研发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产销量、利润的稳定增长，同时紧紧把握市场状

况，实现销售与生产的联动，实现高效率的生产销售。

（三）与发行人相关风险的对策

１

、公司治理风险的对策

在公司治理方面，发行人推进产品线利润中心的管理、完善和创新，向技术平台、管理平台、车型平台

方向发展， 充分发挥产品线利润中心作为矩阵结构的横向管理机制。 同时建立风险导向的内控体系，从

“过程控制、事后算账”到“事先预防、全程控制”转变，按照国际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企业。同时，在人

力资源管理方面，发行人通过浙江吉利汽车工业学校、北京吉利大学等专业院校，为公司输送各种技能

型、管理型人才。此外，发行人深入推进岗位体系、薪酬体系、绩效体系、职业发展通道等体系建设，健全子

公司人力资源部组织和体系管理，加强人才培养、培训，快速全面提高员工素养。

２

、原材料价格波动及供应风险的对策

针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发行人将加强信息的收集，提前预测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化。与主要大型供

货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共赢为目的，达成协议，约定未来原料价格，以稳定原

材料采购成本。

针对供应风险，发行人积极开发新的原料供应商，增加潜在供应商的储备，不断更新供应商的数据

库。发行人还建立了供应商的评价制度，每季度进行评价，摘选出优秀供应商，在货款上进行政策性倾斜，

鼓励供应商提供更优质、更稳定的原材料。发行人的一系列措施能有效降低供应商断货、突然提价对成本

的影响。

３

、项目建设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对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进行了严格科学论证，确保项目具有足够的抗风险性，并充分考虑了

可能影响预期收益的各种因素，使未来收益尽量贴近实际。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行人建立完善适用的工

程建设管理程序体系，实现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对工程设计和概算资金控制，在不影响工程

质量和工期的前提下，通过公开招标降低工程造价。在施工中加强资金监督管理，防止项目实施过程中建

设费用超支，确保在建工程造价、进度、质量、安全的可控、在控，降低项目建设风险。

第十六条 信用评级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资信”）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评级观点如下：

一、优势

（一）吉利控股集团抓住我国经济型汽车市场快速成长的良好机遇，实现了生产效率和产能规模的迅

速提高，在经济型轿车市场建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已连续多年位居国内汽车销量前十位之列。

（二）吉利控股集团目前已经具备较强的整车、发动机、变速器和汽车电子电器的开发能力，部分产品

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显著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三）吉利控股集团成功收购沃尔沃后，为公司带来了较大的品牌效应，能在技术提升、管理经验及国

际市场的拓展等方面对公司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四）吉利控股集团货币资金较充裕，盈利能力和经营性现金获取能力逐步提高，整体偿债能力较强。

２０１０

年沃尔沃纳入合并后，公司资产和资本规模急剧扩大，整体抗风险能力有所提升。

二、风险

（一）随着国内汽车行业产能的扩大和释放，以及宏观经济的波动，吉利控股集团面临的市场竞争加

剧，加之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盈利空间有所缩小。

（二）吉利控股集团收购沃尔沃后，存在一定的后续整合和运营风险。

（三）吉利控股集团未来几年仍有较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四）吉利控股集团正处于从低端市场向中高端市场拓展的转型期，能否实现预期尚需要实践检验。

三、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和新世纪资信的业务操作规范，在信用等级有效期（至本期债券本息的约定

偿付日止）内，新世纪资信将对发行人及其债券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持续定期跟踪评级

与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新世纪资信将持续关注吉利控股集团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吉利控股集团经营或财

务状况的重大事件、吉利控股集团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以动态地反映吉利控股

集团的信用状况。

第十七条 法律意见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律师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已出具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发行本期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已获得发行本期债券所需的各项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债券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改

进和加强企业债券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债券管理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

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简化程序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手续，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

展方向。

五、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涉及的各中介机构均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备从事企业债券发行相关业

务的主体资格。

六、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以及其对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存在因上述原因可能引起的法律风险。

七、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的其它申请材料符合《简化程序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发行人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债券条例》、《债券管理通知》、《简化程序通知》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公司债券的主体资格和条件；发行人已获得发行本期债券所需的各项合法批准

和授权，可以发行本期债券。

第十八条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流动性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

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二、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十九条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清单

（一）国家有关部门对本期债券的批准文件；

（二）《

２０１３

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三）《

２０１３

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四）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五）评级机构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六）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

（八）《

２０１３

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九）《

２０１３

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十）《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流动性贷款支持协议》。

二、查阅地址

（一） 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到下列地点或互联网网址查阅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

述备查文件：

１

、发行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端木晓露、蔡慧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１７６０

号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７６６０２６

、

８７７６６０２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７６６０２９

邮编：

３１００５１

２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梁波、李思聪、于浩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

６

号国信证券大厦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３５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０９９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二）投资者还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

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网址：

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２

、中国债券信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三）如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或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发行人或主承销商。

附表一：

２０１３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网点表

公司名称 网点名称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一

、

北京市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固定收益事业部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

６

号

国信证券大厦

纪远亮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０８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销售交易部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叶 凡

郑 义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３６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４０３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收益部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街

１

号长安兴

融中心西楼

１１

层

王晨昱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９９５

二

、

上海市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收益部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

泰国际金融大厦

１１

楼

刘婷婷

０２１－５０５８６６６０－８５６４

（上接A25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８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转债简称：海运转债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获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接收购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通知，

浙能集团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币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的 《审查决定通

知》（商反垄审查函［

２０１３

］第

８

号），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经审查，对浙江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收购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案不予禁止， 从即日起可以实施

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浙能集团将尽快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相关申请材料，积极推进收购事项的进展。

后续本公司将根据该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报备文件：

中华人民币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 《审查决定通知》（商反垄审查函

［

２０１３

］第

８

号）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２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敬德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

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购买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接到仙居县经济与信息化局转发的仙居县人民政府《关于要求浙

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城南厂区整体搬迁的通知》（仙政发【

２０１３

】

１

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公告。 根据该通知要求，仙居县人民政府拟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将城南医化工业集

聚区内的企业整体搬迁至仙居县经济开发区现代工业园区。公司城南厂区坐落在上述城南

医化工业集聚区内，属仙居县“十二五”期间拟逐步整体搬迁的规划范围内，仙居县人民政

府要求公司做好相应的搬迁筹备工作。

为了合理布局、科学筹划公司城南厂区的逐步搬迁工作，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

定，促进企业的产业升级，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仙居县经济开发区现代工业园区内的约

２００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方式由仙居县国土资源局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性

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并拟与仙居县工业园区管委会签署《仙居县工业园区

工业项目投资协议书》，而后依法进入土地的“招、拍、挂”程序。

依照《仙居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规定》（仙政办发【

２０１２

】

１３０

号）的相关指导原则，本

次国有土地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

２５

万元

／

亩，公司拟购买土地共约

２００

亩（具体以规划红线

四至为准），合计价款约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实际价款以最终“招、拍、挂”实际成交价为准。

对于上述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事项，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各类手续，履行

相关程序。

公司若最终取得该项土地使用权，则可为公司持续发展、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土地资

源，有利于公司提升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保证公司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月23日

r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１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６６

号文核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或“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００

亿元（含

１０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

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发行

规模为

５０

亿元。

根据《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本期

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本期债券为

１０

年期固定利

率债券。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结束，发行情况如下：

１

、最终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

２

、网上发行

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人民币

０．７０９６１

亿元， 占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

模的

１．４２％

。

３

、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人民币

４９．２９０３９

亿元， 占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的

９８．５８％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3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３

证券简称： 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年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为

６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

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结束，发行规模为

６

亿元，具体发行

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１０％

， 即

０．６

亿元；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０．４９５１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

８．２５％

。

２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９０％

， 即

５．４

亿元；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５．５０４９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

９１．７５％

。

特此公告。

发行人：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１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的议案。

３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宁波太平洋大酒店（余姚市南滨江路

１６８

号）环球厅以现场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兼总裁马林霞女士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

８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１６

，

６５４．３２

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０．７２％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补选董事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长王宏祥先生提出辞职申请，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需

补选一名董事。 经股东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考察评议、七届十一次董事会

审议，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庄立峰先生为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６

，

６４８．２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９９．９９％

，反

对

６．０９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马哲律师、

臧欣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枫凯文律

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

宁波太平洋大酒店（余姚市南滨江路

１６８

号）环球厅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监事及有关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

６

人，袁志刚独立董事因公出差，书面委托钱逢胜独立董

事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与会全体董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 一致选举庄立峰先生为宁波富达股份

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的议案

由于董事会董事人选的变换， 董事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发生

了变化，须作相应调整：（一）委任庄立峰董事长、马林霞董事、袁志刚独立董事

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庄立峰董事长为召集人；（二）委任钱逢胜独立董事、叶晋

盛董事、陈农独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委员，钱逢胜独立董事为召集人； （三）委

任袁志刚独立董事、王怡鸥董事、陈农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袁志刚独

立董事为召集人；（四）委任陈农独立董事、庄立峰董事长、钱逢胜独立董事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陈农独立董事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５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股东

浙江国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创投”）的通知，国信创投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３３０

万股，且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起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

６２５９８５１

股，详细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交易日期 变动时股数

（

股

）

注

变动时均价

（

元

／

股

）

注

变动比例

注

国信创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８０２１５ －４２７０００ ２９．２４６８１ －０．５３３８％

２００８０２１８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０１ －０．１２５０％

２００８０２２１ －１２５２００ ３１．１０８０７ －０．１５６５％

２００８０２２７ －２１４８００ ２７．３１５１９ －０．２６８５％

２００８０２２８ －１６３０００ ２６．９３２７ －０．２０３８％

２００８０２２９ －１２２２００ ２６．８４４１５ －０．１５２８％

２００８０３１１ －３６０５０ ２４．５４４９４ －０．０４５１％

２００８０３１４ －７００００ ２４．１３６７９ －０．０８７５％

２００８０３２１ －４７６００ ２４．０５４６４ －０．０５９５％

２００８０４２５ －１２１４００ ２０．６８５０７ －０．１５１８％

２００８０４２８ －８１０００ ２０．９６３０８ －０．０６０４％

２００８０５１３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６８１ －０．０７４６％

２００８０５１４ －５００００ １６．１５ －０．０３７３％

２００８０５１９ －５９２００ １５．２１６３ －０．０４４１％

２００８０５２０ －２６１００ １５．０６４９ －０．０１９５％

２００８０５２３ －４１４７００ １５．５５２４８ －０．３０９２％

２００８０５２９ －５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５５ －０．０３７３％

２００８０６０２ －４６６０１ １５．３８ －０．０３４８％

２００８０６０３ －２０５０００ １５．９７９５１ －０．１５２９％

２００９０７０８ －１０２８００ １６．４８２７３ －０．０７６７％

２００９０７０９ －４８１００ １６．９９１２５ －０．０３５９％

２００９０７１３ －４３１００ １７．３９４４７ －０．０３２１％

２００９０７１５ －３９８００ １７．６５９５１ －０．０６１８％

２００９０７１７ －７４６８６ １７．９８９４４ －０．０５５７％

２００９０９１６ －８３１００ ２０．２０７５７ －０．０６２０％

２００９０９１７ －１０８４１４ ２０．２２５９５ －０．０８０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０１１８ －３３０００００ ７．８４ －０．９６４２％

合 计

－ －６２５９８５１ － ３．９２％

注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浙江国信创

投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３０９８６４５７ ９．０５４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３０９８６４５７ ９．０５４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

规定

２

、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 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第一次减持行为开始， 国信创投累计减持

６２５９８５１

股， 受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和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增发股票摊薄因素的影

响，累计变动比例为

５．９４６％

。

４

、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国信创投减持情况说明

２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